
當選擇的路(一)  (2024/04/04 主日信息) 

 

一. 經文：約翰福音 8 章 32-36 節 

 

二. 信息摘要 

 

為什麼我們可以自由選擇呢？透過這段經文，帶領大家一同到自由選擇最根基的地方：「耶穌

說：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；若不藉著我，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。」(約 14:6) 耶穌為了我們的選

擇預備了這三件事情： 

 

1. 選擇真理: 「你們必曉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。」(V.32)原來真正的自由是在真

理的裡面，神口裡所說的話就是真理，因為神就是用話語來建造這個世界，所以創造我們

的天父也給我們有自由的選擇。上帝明明知道我們有濫用自由的可能性，為什麼祂還是給

了我們完全的自由呢？背後的理由只有一個：就是神非常的愛我們，神愛你愛到容許你不

愛祂。 

 

2. 選擇道路: 「我們曉得律法上的話都是對律法以下之人說的，好塞住各人的口，叫普世的

人都伏在神審判之下。所以凡有血氣的，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稱義，因為律法本

是叫人知罪。」(羅 3:19-20) 律法是蠻殘酷的，它不但告訴你有罪而且是公開的懲罰，讓

人感到羞愧，律法的功用是告訴你：這條路行不通，那條路也不能走，最後所要帶出的是

一個很寶貴的目的，就是讓你從生命裡面發出一個問題：我當行的道路，到底在哪裡？上

帝用律法將我們轉向救恩，十字架的道路已經為我們預備好了，就等著你轉向神，回到天

父的面前，趁著你還可以選擇的時候趕快做出正確的選擇。 

 

3. 選擇生命: 下次信息分享 

 

三. 查經應用 

1. 請查考在聖經中(加拉太書 5:1-15) 關於”基督徒的自由”的教導 

2. 請查考羅馬書 8:31-39 經文提到關於神的愛,對我們有何提醒? 

 

四. 分享實踐 

1、要問自己在有些時候因為選擇錯誤而走入困境、踩到地雷甚至重蹈覆轍的經驗嗎? 

2、當我們在以上情境時，您曾經有被神所預備的救恩提醒，讓人在犯錯後被上帝找回來的經驗

嗎？ 請分享你的經驗見證 

 

五. 回應禱告 


